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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探讨了中央政策要求渐变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回应，采用“情势－主体－
手段－目的”分析框架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政策背景下上海、陕西和西安的实

践进行了比较分析和归纳。研究发现，在中央政策要求渐变背景下，地方决策者在“损失厌恶”
偏好的影响下根据情势改变而相机决策、顺势而为，做出动态和非同质化的回应，展示出权变的

主体、手段和目的组合。本研究基于对以往观点的整合提出了解析地方政府回应的系统分析框

架，揭示了地方政府回应多样性的成因，有助于打开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决策的“黑箱”，对于

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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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中国由政治－行政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要求的回应历来

是学术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1，2］，也是存在诸多理论纷争且随时空情境动态变化的未解之谜。以往研究表

明，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围绕特定政策要求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回应策略千差万别，学者们也从不同

学科背景和视角出发给出了众说纷纭的解读［3，4］，然而对这些回应的解析仍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更重要

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快速变革的“新时代”，一方面中央凭借“问责风暴”和强力反腐等举措不断增强

对地方的监管和控制，另一方面又通过“放管服”等一系列改革“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营造出张

弛兼具和前所未有的制度环境。在此背景下，许多超前于传统理论的地方政府回应现象开始涌现，其中一个

关键的问题是: 在中央政策要求渐变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会如何做出回应?

事实上，以往学者虽提出了“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政绩锦标赛”、“压力型体制”、“碎片化威权主

义”和“科层试验”等卓有见地的观点，但多为从相对静态、清晰的中央政策目标出发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宏

观层面的描述，对上述研究问题的回答仍不充分。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上，从动态和中观

视角分析梳理地方政府回应中央政策要求的行为特征及其潜在逻辑，有助于打开地方政府运作与管理的“黑

箱”，理解影响地方决策的关键因素，对于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研究以具

有国家重大战略意义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为案例分析场域，识别地方政府回应中央政策要求的特征

并做出理论归纳和解释，为深化理解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的逻辑提供启示。

研究回顾与分析框架

以往关于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理论基础，但尚难

以充分回答本研究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整合和发展。
1、地方政府回应研究回顾

面对特定激励机制的主动回应是对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的一个常见解释。持“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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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学者将地方政府的行为简化为具有经济理性和信息优势的地方代理者谋求在政治集权而财政－行政分

权稳定情境下的“标尺竞争( yardstick competition) ”中胜出［5］。与强调财政激励不同，“晋升锦标赛”假说则更

为关注政治激励，将地方政府回应行为视为地方政府领导精英追求晋升的结果［6］。这些研究将地方政府假

定为行为模式相对单一化、同质化和主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用以解释地方政府回应经济发展政

策要求的目的和手段。这既得到了许多学者肯定和经验证据支持［7，8］，也引发了许多质疑和不同解释［9－12］。
诚然，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都是难以忽略的制度因素，但将激励作为地方政府回应的唯一动因显然过度简化

了中国单一制中央集权体制特征和地方行动者的复杂行为动机。
将地方政府回应理解为其对问责导向的控制机制作出的被动反应则提供了另一个基本的视角。“压力

型体制”学说将县乡地方政府视为被动的行动者，认为其回应行为是目标责任制自上而下压力传导和责任控

制的结果，在政策任务目标明确和资源稀缺条件下，过度的问责压力会使基层干部的行为目的和手段出现偏

差［13，14］。另一些研究则依据“命令－遵从( command-compliance) ”模型，认为地方政府会遵从于自上而下的问

责压力［15，16］。然而，这些描述同样过度简化了地方政府的决策理性与行为模式，并非在所有政策领域和组织

场域都适用。例如，严格意义上的目标责任制主要存在于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国务院并未对省级地方政府

开展综合性的目标责任考核，近年来中央政府部门仅就安全稳定、环境保护等少数指标与省级地方政府签订

了专项的目标责任合同，因而很难将所有地方回应行为归因于目标责任制的控制机制及其问责压力。
在融合“压力型体制”和“晋升锦标赛”的基础上，“行政发包制”假说进一步强调了拥有充分执行权和自

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在问责压力、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共同作用下，将有限注意力用于最大限度地完成晋升

考核的指标，从而导致一些中央政令要求形同虚设而另一些国家战略则能够严格落实［17］。“渐进调适框架”
假说同样没有将激励机制或控制机制视为解释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的唯一因素，而强调地方政府行为是多重制

度逻辑作用的动态后果，即地方政府在与多元利益相关者互动过程中对各类压力做出即兴回应和不断调适，

以追求短期和累进收益的最大化［18］。这些研究表明，在单一制中央集权体制下，强制性的问责压力、诱导性

的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以及人情关系等各种非正式因素令地方政府回应的方式呈现出高度的权变特征。
以往研究对回应的权变特征及其起源进行了多角度的解构。“碎片化威权主义”学说强调中国政府“条

块分割”和中央政府“碎片化决策”的体制特征，说明在科层间纵向维度和部门间横向维度上存在着复杂的互

动，给予地方政策变通的策略空间［19，20］，既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回应行为偏离中央意图［21］，也可能不会影响

中央政府的战略落实［22］。无独有偶，“科层试验”假说也强调央地互动对地方政府回应的影响［23］，认为央地

双方各自的政策目标和手段都是在互动中形成的，中央甚至需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回应来判断如何进一步优

化调整政策［24］。“运动式治理”研究则强调对地方政府动态的回应本身进行更细致的探讨，展示出回应者的

集体行动具有“核心－边缘”结构［25］和以调整资源配置为代表的不同手段组合［26］，如地方政府会根据地方环

境规制的紧迫性与自身环境监测能力来调整对中央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程度［27］。
总体上看，以往研究细致地刻画了地方政府对特定类型政策的回应策略，但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反而形

成了炫目的“概念丛林”，容易令人落入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的陷阱。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等中央意图鲜明、
具有“强激励”特征的政策领域，学者们更倾向于描绘出主动的、进取型的地方政府形象; 在“维稳”、环境治理

和计划生育等中央政令严厉、具有“强问责”特征的政策领域，学者们更关注那些被动的、避责型的地方政府

行为; 在社会保障、节能补贴等中央政策要求具体但激励或问责机制乏力的政策领域，地方政府的回应常被描

述为各式各样的变通。在这些研究中，中央政策要求往往是相对清晰的、静态的、迫切的，相应的地方政府回

应也被描述为组织整体确定性的行为。但是，现实实践当中的情形可能更为复杂，不仅中央政策可能具有在

模糊和清晰之间变换的时变特征，地方政府的回应也相当多样和易变，多元化的政策执行部门及其举措蕴含

着随中央政策演变而产生的丰富变化，亟待研究者弥补在此议题上的空白。
2、SAME: 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从以往研究来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要求的权变回应是一个面对多重制度约束的组织复杂决策问题，

会因决策条件的演化而呈现出复杂的回应策略［28］。中央政府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涌现的国家外交战略

性议题，尽管向外界传递出强烈的意图，但起初并无明晰的具体政策目标，给地方政府决策带来了不小的挑

战。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这样衍生于国家战略、由多个中央政府部门联合推动并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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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政策主题，中央政策要求存在由模糊到清晰的变化特征，而地方政府过去在此类事务中并不起主导作

用［29］，却又不可能忽略中央意图。这种情形虽然并不罕见，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策执行，也不同于政策

试验或试点，即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下实施具体政策或地方以创新实践来引发中央政策

的改变［30］，难以简单套用传统的理论框架。
在此背景下，要更为准确和系统地理解在中央政策渐变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回应，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分析

框架十分必要。组织理论中的“压力－回应”逻辑提供了一个分析地方政府回应中央政策要求的重要起点，指

出面对广义制度压力的组织为了获得和维持其合法性( legitimacy，又译为正当性) 与资源，会根据压力来源和

潜在后果、制度要求及手段和不确定性等情境因素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回应策略［31］。在公共管理领域，通常

由多个部门来协同推进政策或实施改革，即政府回应是多个行为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共同表现［32］。无论是

问责导向的控制机制还是基于结果的激励机制，都会给予组织以压力，进而令能力、资源和文化不同的政府组

织在变革情境中表现出创新等进取性( proactive) 回应或被动应对等防御性( defensive) 回应［33］。从“压力－回

应”视角看，可以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回应简约为地方行动者基于对中央政策要求的认知，在压力所代

表的多重制度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决策，如图 1 所示。

图 1 地方政府回应中央政策要求的分析框架

根据梳理以往研究和对实践的考察，本文提出地方政府的回应决策方案具有情势 ( situation ) 、主体

( actor) 、手段( means) 和目的( ends) 四个要素( 简称 SAME) 。情势即决策者所认知的具体时空情境因素，管

理活动就是决策者在特定环境下面对具体情势而做出决策的过程［34，35］，管理的高度情境依赖特征决定了情

势是决策方案的起点。根据对情势的判断，决策者配置相应的执行主体和手段，以实现预期的目的，这就形成

了常见的“目的－手段链”( chain of means-ends) ［36］。前文综述的以往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策要

求时的主体和手段具有高度多样化的组合，而这种变化既是基于情势的选择，也反映出特定的行为目的。
SAME 框架表明，即使同样是面对自上而下的压力，处于不同情势的地方政府对其认知判断也可能不同，会以

特定的参与主体及手段达成不同的目的，从而令人观察到不同的回应。
相对模糊的中央政策要求给地方政府回应带来了很强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研究表明，对不确定性的认

知会影响决策者的行为反应［37］，地方政府决策者也不例外。面对不确定性，当地方政府决策者认为自己所处

的情势不佳时，更可能以进取性回应来寻求收益( 例如启动改革或常见于地方舆论的“追赶超越”) ，而当其处

于相对优势时，则倾向于付诸更谨慎的防御性回应以规避损失，而这些回应都是以规避潜在的责任追究

( blame-avoidance) 为前提的［38］。有限理性的决策者以所处情势为参照，在“损失厌恶”的偏好下会更关注于

“避害”而非“趋利”。当惩罚性后果越严重时，政府决策者越可能以展示性( presentational) 的进取性回应来营

造更好的形象，从而规避责任［39］。在那些具有相对较强探索性和较高风险的政策领域，地方政府回应的自主

性更为鲜明［40］，其情势、主体、手段和目的的组合也更明显。例如，在政治舞台上，地方主政者会采用多种印

象管理策略来凸显自己的竞争优势以获得关键受众的认可［41］。

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由于研究问题具有很强探索性，故本研究侧重于从现象中提炼理论观点并进行阐释，故而采用了案例研

究设计，运用复制逻辑法则归纳案例中的理论命题［42］，而不是进行假设验证。具体地，本研究通过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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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和分析性叙事进行结构化的案例比较，以提炼潜藏在地方政府决策背后的规律［43］。
2、案例选择

在“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国内重点省市中，我们选取了上海、陕西与西安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其理由

在于: 第一，在中国的五级政府架构中，省级政府与副省级城市政府有较大的法定决策权，相对更符合本研究

的旨趣。第二，上海与陕西分别处于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而作为“一带一

路”战略支点城市的上海与定位于“丝路节点城市”的西安又均为国家中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可兼顾东西部

地方政府的差异性与代表性。第三，目前公开发布了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相关政策举措

的地方政府并不多，其中上海、陕西与西安的数据资料最为完整，能够满足本研究需要。

图 2 案例选择策略

如图 2 所示，上海、陕西和西安三个案例之间具有可以成对比较的属性，可以反映出地方政府回应的层级

差异( 陕西－西安) 、地区差异( 陕西－上海) 和城市差异( 上海－西安) 。为了兼顾分析的简约性以及解释力，结

合“求同法”和“求异法”的优点，本研究采用了嵌套的配对比较( nested paired comparison) 分析策略［44］，对三

个案例进行两两比较。
3、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用政策文本均取自相关地方政府公开的文件资料。由于科技创新合作只是“一带一路”建设中

的一个具体议题，而各地发布的多为综合性政策文本，为了便于归纳，我们以科技部等四部委《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 简称《专项规划》) 为参照，筛选了从 2013 年 9 月到 2017 年 12 月期间各个

地方政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科技创新合作事项的主要政策文本，如表 1 所示。
表 1 政策文本基本信息

地区 时间 发文机构 名称 字数

陕西

2015. 07
2016. 05
2017. 04

省政府办公厅

《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 2015 年行动计划》 6564
《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 2016 年行动计划》 4147
《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 2017 年行动计划》 4522

西安

2015. 12

2017. 01

2017. 07

市政府办公厅

《西安市“一带一路”建设 2016 年行动计划》 4568
《西安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打造
“一带一路”创新中心实施细则》

10562

《西安市“一带一路”建设 2017 年行动计划》 2543

上海 2017. 10 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

堡作用行动方案》
9723

本研究采用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45，46］以展示地方政府回应主体的“核心－边缘”结构和权

变的手段组合。具体地，我们由三位研究者分别独立对每个案例的政策文本等信息进行归纳和编码( 存在异

议的编码最后经由集体讨论确定) ，将质性资料转化为定量数据，进而运用 Ucinet 6 软件包中的 Netdraw 程序

进行可视化分析。另外，在二手数据的分析过程中，我们选择了部分地方政府知情人士开展深度访谈，以满足

数据的三角验证( triangulation) 要求，并将所收集的证据与理论框架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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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源自于 2013 年秋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在一

段时间内并未成为正式的中央政策要求，而是经历了从模糊到明确的过程，体现出中央政策要求渐变的特征。
2015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 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 ，形成了国家层面的第一份指导性政策文本，明确指出要“加强

科技合作”“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此为分界点可以划分出两个时段: 从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为

政策酝酿期，尽管“一带一路”建设主题之一就是科技创新合作，但在本阶段中央政府只表达了政策意图而没

有提出具体政策要求; 在 2015 年 3 月《愿景与行动》出台之后为政策确定期，科技部等四部委于 2016 年 9 月

出台的《专项规划》给出了相对明确的政策体系框架，并且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7 年 5 月明确指出“要将‘一

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为主题的政策体系变得清晰( 如图 3 所示) 。

图 3 政策文件梳理

1、情势

从地缘和发展阶段特征上看，上海是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首批沿海开放城市、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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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G60 科创走廊”核心城市，是中国科技创新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建有国内首个自由贸易区，具备深度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的竞争优势，自然地成为了落实中央政策意图的战略支点城市。同时，上

海作为直辖市，其党政主要领导的政治位阶一般高于他省同级职务［47］，其政治定位也更高。相比之下，陕西

位于内陆腹地，尽管其科技资源较为丰富但分布高度集中在省会西安，且陕西与西安近年来经济发展压力较

大、劣势相对明显。例如，陕西 2013 年的人均 GDP 相当于上海的 47. 38%，而当年西安的人均 GDP 约是陕西

的 1. 32 倍。然而，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先后

明确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和西安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从政策酝酿期到确定期，三个案例中的情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信

息化水平大多不高，与中国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并非易事［48］，但在政策酝酿期各地均对“一带一路”倡议作出

了积极表态。由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专门提及了“陕西西安”①，给予了陕西和西安

有利的预期，也提供了相对明显的制度压力。相比之下，具有显著发展领先优势的上海则在此阶段缺乏明显

的政策机遇和制度压力，没有必要在不确定性较强时做出进取性的回应。尽管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与“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直接关联，而据随

后短期内密集的政府动态来看，上海也并未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置于同一个政策框架之

下。例如，当年的《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专题研究项目指南》并未

将“一带一路”议题纳入其中。
然而在政策确定期，随着中央政策要求的明朗化，促成上海作出进取性回应的情势趋于明显。2015 年 3

月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及上海 5 次、西安 2 次、陕西 1 次，同年 5 月的《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将上海和西安列入国家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而陕西不在其中。次年的《专

项规划》明确了中央政策的框架，而 2017 年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具体的政

策要求。其中最关键的制度压力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3 月提出要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

“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给予了上海明确的定位。与政策酝酿期对陕西

和西安的“故乡”“起点”提法相比，政策确定期内中央对上海的期望最高、上海面临的不确定性也相对最低，

作为陕西省会的西安次之，而陕西的情势趋于微妙。此外，陕西和西安的党政“一把手”均在此阶段先后更

替，尤其是西安领导更替与中央反腐直接有关，上海则没有变化。
2、主体

地方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的主体包括其负责决策的领导机构与负责具体政策的多个

部门。从政策酝酿期到确定期，上海在领导机构设置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了同步，而陕西和西安则呈现出明显

差异。在中央政府层面上，“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于 2015 年上半年成立，组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担任。同年，上海成立了市“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担任组

长; 次年，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推进科创中心建设领导小组。陕西于 2014 年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的陕

西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由常务副省长、分管副省长和西安市市长担任，而西安

于 2013 年 11 月成立了全市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府层面明确领导小组设

置后，陕西在 2 年之后、西安在 3 年之后才各自将其领导机构调整或更名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相比之下，陕西和西安在政策酝酿期明显地表现出了进取性回应，但在政策确定期的回应则相对有

了延迟。
另一方面，在政策确定期，三个案例中的参与部门呈现出不同的协同关系。总体上看，各地在政策酝酿期

均未明确政策参与部门及其协同关系。在进入政策确定期后，陕西最早明确了部门分工，确立了以科技厅、发
改委、商务厅和少数市区政府等为核心部门的协同体系，且其“核心－边缘”结构的逐年变化相对稳定( 如图 4
所示) ，核心部门之间未见显著的地位差异。西安紧随陕西之后明确了部门分工，且一开始与陕西的参与部

门高度对应，而随着 2016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西安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以及当年年底市

委书记更替，参与部门发生了大幅度调整，但在次年又发生了戏剧性转变( 如图 5 所示) 。上海在中央明确其

①2013 年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说:“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并
在随后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多次称西安为丝绸之路起点和自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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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堡”定位后迅速发布了系统的部门分工，其中金融办、发改委、商务委、交通委、旅游局和科委等核心部

门紧密对应于市“五个中心”建设( 如图 6 所示) 。

图 4 陕西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的组织结构演变

图 5 西安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的组织结构演变

图 4 和图 5 显示，陕西与西安都较早呈现出了对中央政策要求的进取性回应，但二者并不同步。与陕西

相对平稳的网络结构变化相比，西安 2017 年初的参与部门调整显示出新任领导“破冰”的强烈进取性导向，

部门数量明显增多，科技局、工信委的中心度进一步增强，创改办( 西安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领导小组办公

室) 、金融办等也跻身于核心部门。但同年 7 月的部门协同网络又趋于精简收缩，用“市级有关部门”模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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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代包括科技局在内的参与部门，回应趋于谨慎。
与陕西和西安相比，上海并未在《愿景与行动》之后迅速做出回应，而是在确立“桥头堡”定位后做出了谨

慎的全面回应。从图 6 来看，科委在科技创新合作政策领域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在整体协同网络中的中心度

弱于金融办等部门。

图 6 上海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的组织结构

如表 2 所示，在政策确定期，陕西的部门网络逐年变化相对稳定，西安则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而上海在三

个案例中的网络密度最高，参与部门的协同程度较强。
表 2 部门协同网络节点数及密度

子图 1 子图 2 子图 3
陕西 节点数 25 14 17

网络密度 0. 37 0. 338 0. 231
西安 节点数 25 29 14

网络密度 0. 357 0. 631 0. 200

上海
节点数 24

网络密度 0. 81

上述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策要求时具有组织结构变化的灵活性，体现出因势而动的特征。
上海在领导机构设置上与中央政府高度同步，而在参与部门配置上充分展示了对自身发展定位的系统思考。
陕西和西安则体现出更多地方决策的自主性，对中央政策要求的回应存在可观察的起落特征。

3、手段

地方政府回应中央政策要求的手段主要表现为文件中所列举的措施，反映出决策者特定的回应偏好。通

过梳理和比较，我们将案例中的举措归纳为科创合作、产业贸易、文教合作三类。表 3 显示，在三个案例的政

策确定期中，各地回应的重点各有差异。陕西出台的政策手段逐年变化相对平稳，在总数上明显少于上海，而

西安存在明显的波动。
表 3 政策手段数量比较

子图 1 子图 2 子图 3

陕西

科创合作 3 1 4
产业贸易 2 6 4
文教合作 3 2 2

西安

科创合作 1 15 1
产业贸易 4 10 8
文教合作 1 4 0

上海

科创合作 8
产业贸易 4
文教合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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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酝酿期，陕西和西安的回应手段相对明确且具有自主性，主要关注于建设既有的本地科技创新平

台。陕西及西安均在 2013 年出台了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举措，强调开发利用本地丰富的科技

资源，但相关举措多沿袭了发展本地科技产业的传统思路，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举措并

不多。进入政策确定期后，随着中央政策要求趋于明确，陕西在 2017 年新增 6 条促进科教发展的具体措施，

并且更加强调主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其相关措施的外向性明显提升。但总体而言，陕西

的回应手段改变相对平缓。
西安的政策手段变化与其参与部门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在 2017 年 1 月出现了数量激增，而随后又呈现明

显回落趋势。在 2017 年初对接和细化《专项规划》政策要求之外，西安还增加了产业能力全面创新改革与提

升、产业项目合作和企业发展等内容，呈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回应姿态。从西安提出的政策举措内容来看，落

实这些举措不仅需要强大的地方财力配套，而且也需要得到省级政府的坚定支持，如若效果不彰反而会令主

政者陷入被动。因而，这种激增可以看作领导履新后的展示性和进取性回应，而回落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

地方领导在获得关注之后的理性调整和谨慎。在引人关注的政策手段激增之后，“大西安建设”成为西安的

主要施政目标，科技局、工信委等涉及“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的核心参与部门也在 2017 年上半年更替了

主要领导，趋向谨慎的回应也就在情理之中。
进入政策确定期后，上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作为对中央政策的正式回应，较之于陕西和西安更为突

出。2015 年，上海开始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联动，主要聚焦于经

贸投资、金融合作、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四个重点领域全面推进。随着“建设桥头堡”这一定位的明确，上海

于 2017 年 10 月公开发布了《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聚焦于包括科技创

新在内的六个重点领域。与西安 2017 年初的回应相比，上海发布的科技创新合作政策举措与《专项规划》中

的重点任务高度重合，丝毫未见逾越，其回应与中央政策要求较为同步。
4、目的

在政策酝酿期，上海起初定位于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等“四个中心”，并未与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相挂钩。作为对党中央“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求作出积极

回应，2014 年上海形成了“五个中心”建设目标。进入政策确定期后，针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

次会议提出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要求，上海形成了《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并获得国务院批复，将“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整合，制定了不同阶段的目标，尤其提到“形成一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2017 年，上海进一步将这

些目标与自贸区建设等整合纳入“桥头堡”建设目标体系，明确提出“把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上海继

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新载体”。在回应中央政策要求的动态过程中，上海的目标定位

虽发生了多次调整但始终与中央保持同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的意涵愈加丰富。
与上海相比，陕西和西安的回应同样强调成为“中心”，但更集中于追求“新”，即新的区域发展定位。政

策文本显示，陕西和西安在描述自身定位时，先后出现了“西部开发战略新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
“西部科学发展新引擎”、“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等政治修辞，反映出地方政府在回应时渴望摆脱发展滞后地

区形象的倾向。西安一直试图破解其丰富的科技教育资源与滞后的经济发展之间“两张皮”现象，突出其作

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地位，希望通过该平台搭建联系实现科技创新的“西向合作”，并将积极参与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视为宣传西安的绝佳机会。陕西面临的情势与西安相似，在追求“新”定位方面与西安呈

现出高度重合的状态。较之于上海，陕西和西安的回应更强调主动吸引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及相应的资源投

入，而不是突出对上遵从。
这种引人注目的回应倾向还体现在陕西和西安对自身发展目标的定位呈现出主动探索而富于变化的状

态。陕西于 2014 年明确提出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在 2017 年又提出要构建成为“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

中心、科技教育中心及其他三个“中心”。由于这些目标在此前已经列入了本省“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

故而陕西的定位并未推陈出新; 相比之下，西安回应的主动性更为鲜明。西安于 2014 年提出逐步建成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科技研发中心及其他五个“中心”，2016 年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创新中心，接着在 2017 年初又向

中央政府提出将其列入国家中心城市的诉求并获得肯定; 随后，西安进一步提出“硬科技之都”的定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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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关于补短板实施创新能力倍增计划工作方案》则提出将西安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科学原始创新中

心、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创新环境和制度示范中心，到 2021 年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前列、成为“一带一路”创

新之都。尽管中央政策要求由模糊转向清晰，但并未像对待上海那样将其发展正式升格为国家战略，给西安

留下了不断探索最能体现自身亮点发展方向的空间。

结果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央政策要求渐变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要求的回应具有动态、权变和非同质化特

征。在政策酝酿期和确定期，地方政府根据情势改变而相机决策、做出不同回应，展示出权变的主体、手段和目

的组合。从案例分析来看，在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都会积极做出表态，但在回应渐变中央政策

的行动方面要求至少包含三种倾向。第一种是跟随中央政策要求，与中央部委保持步调一致，完成自上而下的

“规定动作”。第二种是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意图前提下，主动寻求“政策之窗”，以较低成本最大限度地“蹭风

口”。第三种介于上述二者之间，既非对中央政策要求亦步亦趋，也较少进行大幅度的突破，甚至会以“新瓶装旧

酒”的方式因循已有举措。地方政府随着情势变化而选择性地做出回应，从而形成了央地互动的复杂图景。
要理解这种回应倾向的多样性就需要回溯到深层次的体制因素。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

向上负责制，它决定了地方政府会努力达成自上而下的意图［49］。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通常会相机发布清晰指

令和模糊指令［50］，使地方政府领导在决策时面临着较强的不确定性。由于地方政府领导的升迁首先取决于

他能否获得进入下一阶段竞争的资格［51］，因而地方政府领导必须估量每一次回应决策的得失。如果不能对

中央政策要求做出符合其预期的回应，地方政府领导可能面临着显在的惩罚( 例如因违规导致的行政问责)

或潜在的损失( 例如丧失晋升机会) 。相反，如果地方政府领导能够及时、恰当地做出回应，则能向中央政府

显示其忠诚、可信［10］，从而增加获得竞争资格的可能性。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央地关系一直处于调整之中，

但这种带有政治淘汰赛色彩的管理体制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52］。
因此，本研究形成的一个理论命题是: 在“损失厌恶”偏好的影响下，当地方政府已经处于相对优势时，面

对不确定性的决策者倾向于做出相对谨慎而非进取性的回应。上海在全国发展中具有巨大的领先优势，在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领域具备相对优越的发展条件，其具有较高政治位阶的主政者也深知中央

政府对上海寄予厚望。如果这些决策者在中央领导极为看重的议题上处置失当，不仅其合法性会遭受质疑，

还可能面临一定的损失。由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涉及多个具有较强探索性和较高风险的政

策领域，且缺乏成熟先例可循，当上海并不明确中央政策要求时，贸然推进并非明智之举。另一方面，在中央

政策要求渐变过程中，情势特殊的上海又必须敏锐跟进。从单一制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央政府历

来都关注央地关系的平衡状况［53］，理性的地方政府也深谙此理。因此，积极表态并与中央部委保持同步成为

上海回应中央政策要求的合理选择。
然而，当地方政府处于相对劣势时，其决策者更倾向于在不违背中央意图的前提下适时表现出富有进取

性的回应，这构成了另一个理论命题。与上海等一线、发达城市相比，西安目前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有

学者将此类城市称之为“近代衰落政治型城市”［54］。作为汉唐时代的全国行政中心和当代“亚欧大陆桥”中

国段交通枢纽，西安具有鲜明的地缘特征、历史文化传统和较为丰富的科技、教育资源，具备实现美好发展前

景的必要条件。“一带一路”倡议更透露出中央政府对西安的关注，尽管并未将其像上海一样升格至国家战

略层面，但却为其打开了“政策之窗”。当察觉到中央政府向其开放政策机会时，背负压力的地方政策企业家

( policy entrepreneurs) 会将国家意图与地方发展目标打包整合，表现出较强进取性，在表达政治忠诚的同时争

取政策资源，以较低成本最大限度地“蹭风口”。然而在具体回应行动上，地方决策者仍不失其谨慎与理性，

在特定时期以展示性的方式吸引中央政府关注后，依然会选择适当收缩和调整方向。
第三个理论命题指向了回应中的印象管理，即情势不突出的地方决策者会以展示性回应来塑造其积极形

象。与上海和西安相比，陕西在中央政策要求渐变整个过程中的回应似乎不具备太强的“存在感”，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中的参与度比较有限②。无论在政策酝酿期还是确定期的情势方面，陕西面临

②例如，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 2016－2018 年间发布的“省区市参与度指数”来看，上海连续三年位于第三名，而西北地区的省市
参与度水平相对较低，其中西北地区得分最高的陕西在排名上也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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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和不确定性都并非最突出的; 在主体、手段和目的方面，陕西的回应表现中规中矩，既不像上海那样与

中央高度同步，也不像西安那样展示出明显的自主性和变化，对“新”发展定位的追求相当有限。借鉴 Zhu 和

Zhao 关于地方政策目标和工具形成于央地互动过程的观点［24］，从中央政府将上海和西安列入国家系统推进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并先后批复同意其方案等事实来看，陕西对中央政策要求的回应特征的确伴随着相对

淡化的央地互动; 而从“损失厌恶”偏好的角度看，在科技创新合作领域主导性有限的省级政府遵循行政惯

性，因循并整合既有政策体系，并适时突出遵从于中央指令的积极形象，恰恰是一种权衡利害、现实可行的

方式。
事实上，在中央政策要求渐变过程中，尽管地方政府的回应倾向不局限于以上三种类型，但本研究已在

Modell［32］和 Verhoest 等［33］研究基础上初步廓清了分析地方政府回应的一个基本框架。在由情势、主体、手段

和目的所构成的决策集合中，各项要素的变化组合使得地方决策者的回应展现出诸多富于特色的表现，令人

不再局限于从单一视角对地方政府回应做出描述。这些回应倾向都是有限理性的地方决策者相机决策、顺势

而为的结果，也呼应并发展了 Hood 等学者［38，39］关于决策回应的理论观点。

结 语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探讨了中央政策要求渐变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回应，采用“情势－主体－手段－目的”分析

框架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政策背景下上海、陕西和西安的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和归纳。研

究发现，在中央政策要求渐变背景下，地方政府根据情势改变而相机决策，做出动态和非同质化的回应，展示

出权变的主体、手段和目的组合。这些回应是有限理性的地方决策者在“损失厌恶”偏好的影响下顺势而为

的结果: 当地方政府已经处于相对优势时，面对不确定性的决策者倾向于做出相对谨慎而非进取性的回应; 当

地方政府处于相对劣势时，其决策者更倾向于在不违背中央意图的前提下适时表现出富有进取性的回应。
在以往研究纷繁、观点多样但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的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对以往观点的整合提出了解析

地方政府回应的系统分析框架，从情势、主体、手段和目的四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对自上而下压力的回应特

征。以往研究多从相对静态、清晰的中央政策目标出发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宏观描述，或就地方政府对特定

类型政策的回应策略进行细致刻画，难以令人更全面地理解地方政府回应渐变中央政策要求的行为特征及其

潜在逻辑，而本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本文的案例分析展示出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要求渐变过程中的决策倾

向，揭示了地方政府回应多样性的成因，有助于打开政府决策的“黑箱”，理解改革背景下地方决策的关键影

响因素，对于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受数据资料可获得性等限制，尚难以运用大样本数据和更复杂的定量分析工具

对地方政府回应进行探究。在未来研究中，我们拟结合更多案例比较来进一步精炼和拓展理论，运用更多技

术手段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进一步强化理论的解释力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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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Local Governments Ｒespond to the Ｒequirements for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Yan Bo1，Cheng Qijiazhi1，Yang Zesen2 and Wu Long1

( 1．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710049;

2．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ocal government response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change of central policy requirements through a
case study． By means of a“situation-actor-means-ends”analytical framework，we compare the local practices of Shanghai，Shaanxi and
Xi’an in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The study finds that with
the central policy requirements change gradually，local decision-makers make dynamic and non-homogeneous response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chan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loss aversion”preference，and they engage in different responses via contingent combination
of various actor，means and ends． In contrast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this study proposes a systematic framework to analyze local govern-
ment response． It reveals the causes of diverse local government responses，and help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black box”of local gov-
ernment decision-making within the reform．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response，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nter-government relationship， government decision，

accountability pressure


